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171082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民國111年12月8日部法一字第11155155781號令

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(以下稱該部)111年12月8日部法

一字第111551557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所涉相關法規及解釋如下：

(一)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15條規定：「(第1項)

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；其依法令兼職

者，不得兼薪。(第2項)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，不得兼任

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。但於法定工

作時間以外，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、

持續性之工作，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，不在此限。(第3項)

公務員依法令兼任前2項公職或業務者，應經服務機關(構)

同意；機關(構)首長應經上級機關(構)同意。(第4項)公

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

職務，應經服務機關(構)同意；機關(構)首長應經上級機

關(構)同意。但兼任無報酬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，不在此

限。(第5項)公務員有第2項但書及前項但書規定情形，應

報經服務機關(構)備查；機關(構)首長應報經上級機關(

構)備查。……」
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

裝

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
訂
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
線
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.
..
..
..
..
..
..

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4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雅心
電話：08-7320415#6532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500@oa.pthg.gov.tw

* 1 1 1 0 0 0 6 0 4 2 ** 1 1 1 0 0 0 6 0 4 2 *



(二)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(以下簡稱留停辦法)第4條第1項規

定：「公務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留職停薪：……

二、選送國內外進修，期滿後經奉准延長。三、經核准自

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，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

與業務有關。……」第5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有下列

情事之一者，得申請留職停薪，除第1款及第2款各機關不

得拒絕外，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運作及個案實際情

況依權責辦理：一、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。二、依家事事

件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

先行共同生活，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。

三、照顧3足歲以下孫子女。但以該孫子女無法受雙親適

當養育或有特殊事由者為限。四、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

尊親屬年滿65歲以上或重大傷病，且須侍奉。五、配偶或

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。六、配偶經服務之公私部門派赴國

外執行政府工作、因政府公務需要指派或獲取政府公費補

助出國進修研究，其期間在1年以上須隨同前往。……」

第11條規定：「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

員身分，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，各

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。」

(三)公教人員保險法(以下簡稱公保法)第10條規定：「(第1項)

被保險人依法徵服兵役而保留原職時，其服役期間之自付

部分保險費，由政府負擔。但私立學校教職員應由學校負

擔。(第2項)前項規定以外之留職停薪被保險人在申請留

職停薪時，應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退保或自付全部保險費，

繼續加保；一經選定後，不得變更。(第3項)前項人員於

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加保又同時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

者，應自重複加保之日起60日內，申請溯自參加其他職域

社會保險之日起退保，並得退還其所繳之保險費；退出後

不得再選擇加保。未申請退保或逾限申請者，其重複加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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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發生保險事故，不予給付；該段年資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亦不予採認；其所繳之保險費，不予退還。……」

三、按本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服務法第15條規定，係整併並修

正原服務法第14條、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規定，同時就公

務員於公餘時間得否從事執行職務以外之事務相關重要解釋

予以明文規定，以及增訂應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或備查規定。

基於服務法修正後，依留停辦法申請進修、育嬰、侍親或照

護家庭成員等事由之公務人員，於留職停薪期間另從事非屬

該等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，仍宜採相同規範。又該部頃

接民眾詢問依留停辦法第5條第1項第6款規定留職停薪之公

務人員，於依親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另從事其他工作之疑義一

事，是依服務法第15條、留停辦法第4條及第5條立法意旨，

並經該部審慎衡酌後，依留停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

及第5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者，係保留本

職職缺於原辦公時間轉從事各該留職停薪事由，其留職停薪

期間得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，且毋須依服務

法第15條規定經權責機關同意或備查，惟權責機關應依留停

辦法第7條第4項規定，就個案實際情形綜合審究有無原留職

停薪原因消失之情形。又各該專業管理法律對於兼任公務(

人)員另有禁止規定者，仍應依其限制為之；且留職停薪人

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，仍不得違反服務法第

5條至第7條、第14條等相關規定。

四、另公保被保險人辦理留職停薪者，已不具現職人員身分，非

屬公保法強制加保對象，應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退保，或自

付保險費繼續加保；一經選定後，不得變更。又被保險人於

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加保又同時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者，

應自重複加保之日起60日內，申請溯自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

險之日起退保。未申請退保或逾限申請者，其重複加保期間

發生保險事故，不予給付；該段年資除公保法另有規定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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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不予採認；其所繳之保險費，不予退還，附為敘明。

正本：本府民政處、本府城鄉發展處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農業處、本府社會處、本府地
政處、本府行政處、本府研考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政風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
原住民處、本府客家事務處、本府文化處、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、本府水利處
、本府交通旅遊處、本府傳播暨國際事務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
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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